
立法會的職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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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《基本法》，立法會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，其主要職能包括制定法
律、批准公共開支，以及監察政府的工作。《基本法》第七十三條訂明立法會
的職權。

（八）	接受香港居民申訴並作出處理；

（九）	如立法會全體議員的四分之一聯合動	
	 議，指控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或瀆職	
	 行為而不辭職，經立法會通過進行調	
	 查，立法會可委托終審法院首席法官	
	 負責組成獨立的調查委員會，並擔任	
	 主席。調查委員會負責進行調查，並	
	 向立法會提出報告。如該調查委員會	
	 認為有足夠證據構成上述指控，立法	
	 會以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，可	
	 提出彈劾案，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決定；	
	 及

（十）	在行使上述各項職權時，如有需要，	
	 可傳召有關人士出席作證和提供證	
	 據。

立法會的職權

根據《基本法》第七十三條，立法會行使下列
職權：

（一）	根據《基本法》規定並依照法定程序	
	 制定、修改和廢除法律； 

（二）	根據政府的提案，審核、通過財政預	
	 算； 

（三）	批准稅收和公共開支；

（四）	聽取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並進行辯論；

（五）	對政府的工作提出質詢；

（六）	就任何有關公共利益問題進行辯論；

（七）	同意終審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	
	 官的任免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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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一步參考：
立法會小百科  第7號 - 如何制定法律
立法會小百科  第8號 - 立法會如何批准公共開支
立法會小百科  第9號 - 立法會怎樣處理公眾人士的申訴

“立法會小百科”只為供一般參閱而編製，並非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，任何人士不應以該“立法會小百科”作為上述意見。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（“行政
管理委員會”）已盡量在“立法會小百科”提供準確資料，惟行政管理委員會及其僱員並不保證所述資料絕對準確及完整，對由此導致任何損失或損害概
不負責。“立法會小百科”的版權由行政管理委員會所擁有。行政管理委員會准許任何人士複製“立法會小百科”作非商業用途，惟有關複製必須準確註明
出處，其用途亦不得對立法會構成負面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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